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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90� � � � � � � � � �证券简称：法尔胜 公告编号：2024-010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达到5%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2024年2月8日，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股东张锡良先生

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告知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买入本公司股

票已达到5%。 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增持人：张锡良

2、增持目的：张锡良先生基于投资需求，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对公司经营理

念、发展战略的认同，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二级市场买入。

3、增持方式：证券交易系统二级市场买入

4、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期间 增持均价 增持股数 增持比例

张锡良 二级市场 2024.2.7 2.699元 14144300股 3.37%

合计 14144300股 3.37%

5、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增持前持股数量、比例 增持后持股数量、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张锡良

合计持有股份 8104591股 1.93% 22248891股 5.3%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

8104591股 1.93% 22248891股 5.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张锡良先生增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不会对上市公司

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

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增持后，张锡良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2248891股，占总股本的5.3%，属于本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同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上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公司将继续关注张锡良先生对本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张锡良的身份证明文件

3、张锡良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法尔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4-016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物上市许可申请获受理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下发的《受理通知书》，公司提交的夫那奇珠单抗注射

液（SHR-1314注射液）药物上市许可申请获国家药监局受理。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物的基本情况

药物名称：夫那奇珠单抗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受理号：CXSS2400017、CXSS2400018

申报阶段：上市

申请人：苏州盛迪亚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拟定适应症（或功能主治）：用于常规治疗疗效欠佳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的成人患者。

二、药物的临床试验情况

2023年11月，SHR-1314注射液治疗常规治疗疗效欠佳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受试者的Ⅲ期临床

试验（SHR-1314-302）主要研究终点达到方案预设的优效标准。该研究是一项评价SHR-1314注射液

治疗常规治疗疗效欠佳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受试者疗效和安全性的随机、双盲、多中心、安慰剂对照

的适应性无缝Ⅱ/Ⅲ期临床研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作为牵头单位，全国38家中心共同参与。 研究

共入组548例常规治疗疗效欠佳的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受试者，分别接受SHR-1314注射液或安慰剂治

疗。 研究结果表明，本研究达到了主要研究终点及次要研究终点，与安慰剂相比，本品对活动性强直性脊

柱炎具有统计学显著性和临床意义的改善。 同时，SHR-1314注射液在活动性强直性脊柱炎患者中的安

全性、耐受性良好。

三、药物的其他情况

SHR-1314注射液是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靶向人IL-17A的重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拟用于治疗与

IL-17通路相关的自身免疫疾病。 目前全球已有3个 IL-17A抗体药物获批上市。 诺华公司的

Secukinumab（商品名Cosentyx）自2015年以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 礼

来公司的Ixekizumab（商品名Taltz）自2016年以来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上市。

Biocad公司的Netakimab（商品名Efleira）于2019年在俄罗斯获批上市。Secukinumab和Ixekizumab

于2019年作为第一批临床急需境外新药在中国获批上市。 经查询EvaluatePharma数据库，2022年

Secukinumab、Ixekizumab全球销售额合计约72.70亿美元。 截至目前，SHR-1314注射液相关项目累

计已投入研发费用约36,815万元。

四、风险提示

药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药品研发及至上市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研发项

目，并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3� � � � � � �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4-003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

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2月9日，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发投” ）提供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决定书》。

·本次控制权变更尚需通过湖北省国资委批准；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并

完成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控制权变更能否最终实施及实施完成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

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3年11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暨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7）；公司于2023年11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

布了《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0）；公司于2023年11月18日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终止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及筹划2023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关于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放

弃协议、 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0）、《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预案》、《关于筹划控制权变更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83）；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公司于2023年11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了《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湖北瀛楚律师事务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之法律意见书》《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

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认购三湘印象

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免于发出要约事宜的法律意见书》；公司于2023年12月2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终止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85）；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撤回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86）。

本次交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1）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置业” ）协议受让上海

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股” ）、黄辉合计持有的295,174,890股公司流通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数量的25.00%）；（2）三湘控股放弃其持有的剩余公司96,758,596股股份（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的8.20%） 对应的表决权、 黄卫枝放弃其持有的公司21,311,360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1.80%）对应的表决权，三湘控股、黄卫枝表决权放弃期限为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登记至联投置业名下之

日起至联投置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减去黄辉、三湘控股、黄卫枝、黄建及其

各自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的差额超过10%（含本数，计算股份比例时不四舍五入）

之日止。 表决权放弃期限届满后，三湘控股、黄卫枝的放弃权利全部自动恢复；（3）联投置业的控股股东

联发投现金认购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

二、进展情况

2024年2月9日，联发投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4〕97�号），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收购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三、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控制权变更尚需通过湖北省国资委批准；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合规确认并

完成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通过及证监会同意注册。本次控制权变更能否最终实施及实施完成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

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19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1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朱丹、柳明兴等17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厦门靠谱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100%股权， 同时向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于2024年

1月22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

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可

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

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

项，本次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朱丹、柳明兴等17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厦门靠谱云股份

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向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计

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

步判断，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将变更

为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用旭。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公

司股票于2024年1月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

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发布了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

月16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2024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4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24年1月22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披露的《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自披露本次交易预案以来，公司、各中介机构及其他重组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有

权机关批准， 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同意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19日

A股代码：601238�����������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09

H股代码：02238�����������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58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58次会议于

2024年2月7日(星期三)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公司同方物流解散清算的议案》。同意公司参股公司同方环

球（天津）物流有限公司（简称“同方物流” ，公司持有25%股权）依法进行解散清算；根据

测算，同方物流剩余资产变现及支付清算费用后，预计可向股东分配剩余财产约8,350万

元，其中公司按持股比例预计可获分配约2,087万元（最终以清算报告载明的金额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经营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3票。 冯兴亚董事、陈小沐董事、邓蕾董事

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2月8日

A股代码：601238� � � � � A股简称：广汽集团 H股代码：02238� � � �

H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4-01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汽车产量为157,501辆， 同比增长22.71%，本

年累计产量为157,501辆，同比增长22.71%；1月汽车销量为131,970辆，同比下降10.18%，

本年累计销量为131,970辆，同比下降10.18%。 各主要投资企业产销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

公司

32,

341

33,

201

-2.

59%

32,

341

33,

201

-2.

59%

35,

282

38,

143

-7.

50%

35,

282

38,

143

-7.

50%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

公司

69,

227

62,

081

11.51

%

69,

227

62,

081

11.51

%

51,

030

75,

500

-32.

41%

51,

030

75,

500

-32.

41%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

司

37,

610

21,

224

77.21

%

37,

610

21,

224

77.21

%

33,

799

23,

277

45.20

%

33,

799

23,

277

45.20

%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

17,

740

8,129

118.2

3%

17,

740

8,129

118.2

3%

11,

005

8,206

34.11

%

11,

005

8,206

34.11

%

其他 583 3,715

-84.

31%

583 3,715

-84.

31%

854 1,795

-52.

42%

854 1,795

-52.

42%

汽车合计

157,

501

128,

350

22.71

%

157,

501

128,

350

22.71

%

131,

970

146,

921

-10.

18%

131,

970

146,

921

-10.

18%

其中：新能源汽车

30,

944

12,

520

147.1

6%

30,

944

12,

520

147.1

6%

18,

766

10,

921

71.83

%

18,

766

10,

921

71.83

%

节能汽车

30,

468

26,

617

14.47

%

30,

468

26,

617

14.47

%

23,

899

34,

617

-30.

96%

23,

899

34,

617

-30.

96%

五羊－本田摩托

（广州）有限公司

47,

787

53,

967

-11.

45%

47,

787

53,

967

-11.

45%

49,

849

40,

549

22.94

%

49,

849

40,

549

22.94

%

产品类

别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本月

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同

比

乘用车

157,

492

128,

334

22.72

%

157,

492

128,

334

22.72%

131,

876

146,

913

-10.

24%

131,

876

146,

913

-10.

24%

轿车

52,

402

62,

909

-16.

70%

52,402 62,909

-16.

70%

41,

144

66,

999

-38.

59%

41,144 66,999

-38.

59%

SUV

74,

423

54,

524

36.50

%

74,423 54,524 36.50%

68,

452

62,

150

10.14

%

68,452 62,150 10.14%

MPV

30,

667

10,

901

181.32

%

30,667 10,901 181.32%

22,

280

17,

764

25.42

%

22,280 17,764 25.42%

商用车 9 16

-43.

75%

9 16

-43.

75%

94 8

1075.0

0%

94 8

1075.00

%

汽车合

计

157,

501

128,

350

22.71

%

157,

501

128,

350

22.71%

131,

970

146,

921

-10.

18%

131,

970

146,

921

-10.

18%

注：1.�其他含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合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广汽日野汽车有限公

司等；

2.�产销快报为未经审计数据。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8日

证券代码：60386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新智认知 公告编号：临2024-00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智认知” ）控股股东新奥能源供应

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供应链”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212,841,07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19%。

本次解除质押前，新奥供应链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76,6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36.03%，占公司总股本的15.20%。 本次解除质押完成后，新奥供应链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数量为36,

6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7.23%，占公司总股本的7.27%。

●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亿恩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新绎德辉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新奥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新奥新智科技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304,586,8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0.3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奥供应链及

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36,680,000股公司股份， 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12.04%， 占公司总股本的

7.27%。

公司于2024年2月8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新奥供应链将原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40,000,

000股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7月22日和2023年7月22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

告》），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新奥能源供应链有限公司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股） 4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79%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93%

解除质押时间 2024年2月7日

持股数量（股） 212,841,072

持股比例 42.1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36,68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7.2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7.27%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奥供应链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解质

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

（股）

本次解质押

后累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新奥供应链

212,841,

072

42.19

76,680,

000

36,680,000 17.23 7.27 0 0 0 0

天津亿恩锐

投资中心

（有限合

伙）

31,041,252 6.15 0 0 0 0 0 0 0 0

天津新绎德

辉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

合伙）

21,760,879 4.31 0 0 0 0 0 0 0 0

新奥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18,666,443 3.70 0 0 0 0 0 0 0 0

新奥控股投

资股份有限

公司

14,507,253 2.88 0 0 0 0 0 0 0 0

新奥新智科

技有限公司

5,770,000 1.1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04,586,

899

60.37 0 36,680,000 12.04 7.27 0 0 0 0

三、其他说明

上述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后，新奥供应链将根据其自身实际业务需求与资金安排，决定是否用于后续

股份质押。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2月19日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９３１

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１０３．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９．４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

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

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

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称“四个

值”）孰低值

２２．６５９８

元

／

股。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跟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１０５．１５

万股将回

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３．６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５９９．３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２

，

１０３．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８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肯特股份”股票

５９９．３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

节，并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

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

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南京肯特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 （主承销

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首发证券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

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场各板块

首发证券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

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

效申购户数为

７

，

１７６

，

６２１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３３

，

８５１

，

１３６

，

０００

股，配号总数

６７

，

７０２

，

２７２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６７７０２２７２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５

，

６４７．９７４６４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

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２０．６０

万股）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８３．０５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９．９５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

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１３０４５１２％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１８．９０１５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行摇

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２

日）在《南京肯特复合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公告》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肯特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旗科

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主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2023〕

2432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

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证券” 或“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 （联席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华泰联合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

销商” ）。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

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份 6,000.0000 万股， 约占本次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 12.9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

发行数量为 1,200.00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机制启动前，网

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3,360.0000 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440.0000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

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

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

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

、网上路演时间：2024 年 2 月 20 日（T-1 日）14:

00-17:00

2

、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上 海 证 券 报·中 国 证 券 网 ：https://roadshow.

cnstock.com

3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长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联

席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19

日

上海龙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